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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节中的资料反映安理会适用《宪章》第二十八

条规定的惯例，说明解释或适用关于安全理事会会

议的召集及地点的第1至第5条方面的特例。下文包

括第1和第4条所涉相关材料。新增加的B节详细说明

了在本文所述期间出现的与会议有关的若干程序发

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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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6年至1999年，安理会未在十四日相隔时

间内举行会议的情况有两次：1997年12月23日第

3846次会议和1998年1月13日第3847次会议相隔20
天；1999年4月9日第3993次会议和1999年4月30日第

3994次会议相隔20天。然而，安理会关于这一事项

的议事程序未出现任何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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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八条第二项规定，安全理事会应举行定

期会议，每一理事国认为合宜时得派政府大员或其

他特别指定之代表出席。在本文所述期间，安理会举

行了三次部长级会议，会议的议程项目均为“非洲局

势”。2 

2 于1997年9月25日、1998年9月24日和1999年9月29日分

别举行第3819、3931和4049次会议。关于这个项目的第四次

会议由联合王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主持，但出席会议的其

他代表不是部长级(1999年12月15日第4081次会议)。

安理会在1998年5月28日第3886次会议通过的第

1170(1998)号决议中，表示打算自1998年9月起每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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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理会成员还欢迎安理会最近采取的措施,即由

秘书处成员在安理会会议上介绍情况。5




